承诺函
中山市泰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方承诺受让该项目后，将项目地块按容积率不得小于1.5开发房地产项目，不得转为其他用途，并承诺该项目于股权完成工商变更后一年内完成一次性报建手续并动工建设，若我方申请为项目增容的，则在股权完成工商变更后一年零六个月内完成一次性报建手续并动工建设；并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的十二个月内取得预售证并对外销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的三年零六个月内完工。该项目的经营销售等所产生的所有税收必须在小榄镇申报纳税，且向贵司提供价值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现金或银行保函）。

特此承诺。
                             承诺人：
                                2019年  月  日
